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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施政報告(95 年 5 月份) 

資料截止日期：95年 5月 1日 

資料更新日期：95年 5月 31日 

專責人員：李永成    職稱：主任秘書    電話：27256274 

Mail：ca-pital@mai1.tcg.gov.tw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一

、

財

務

管

理

與

服

務 

複查94年度教育局等6機關落實内控制度查核事項 

為持續推動健全本府各機關財務秩序及強化內部控制興利防弊

機制，本局依據「94年度本府各機關落實實施內部控制制度督導

會報」第 2次會議決議，於 5月 11日至 18日配合辦理教育局、體

育處、兒童育樂中心、市場管理處、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市立聯合

醫院等 6機關之 94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查核之複查事宜。 

二

、

菸

酒

暨

稅

務

管

理 

重申大賣場及連鎖超商依法不得販賣菸酒予未滿18歲之消費者 

針對媒體報導有商店違規販賣酒飲料給學生之情形，本局菸酒

查緝人員已加強查察違規販賣菸、酒給未滿 18歲消費者之行為，

一經查獲，立即移送衛生局、社會局分別依菸害防制法、兒童及少

年福利法規定論處，同時函請本市連鎖超商、大賣場切實遵守相關

法令規定，以共同維護兒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另外，為強化警示

效果，本局已於 5月 19日建請中央明文規範酒品瓶身應標示警語

之字體大小、面積，期能醒目提醒消費者注意勿飲酒過量，致危害

健康。 

端午節前，市府積極查察私劣菸酒，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端午節前，菸酒需求量大增，不肖業者極可能魚目混珠，趁機

販售仿冒菸酒或私菸、私酒，或以內外包裝不一的私酒誤導民眾，

謀取不法利益，為了維護市民健康，財政部業於 5月 23至 25日派

員會同本府菸酒查緝人員、臺北市國稅局代表、菸酒商鑑識人員，

赴大賣場、零售攤商辦理輔導及稽查。另本局亦於 27日假木柵道

南公園辦理菸酒管理法令宣導，並於 26日、29日、30日持續派員

密集抽檢查緝不法私菸酒，以維護消費者健康。95年度截至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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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止查緝成果，計緝獲違規酒品計 3件，數量為 34.49公升；違規

菸品計 8件，數量 58,689包；另處行政罰32件，金額計 1,050,495

元。 

訂定「臺北市市有房地委託經營管理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注意事項」 

為強化本府行政效能，並統一規範委外經營案件減免財產稅原

則，以利本府各機關及稅捐處執行，於 95年 5月 23日完成訂定「

臺北市市有房地委託經營管理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注意事項」並函

轉本府各機關學校遵照辦理。 

本件注意事項參考財政部 94年 7月 7日台財稅字第 09404550

550號函釋將委託經營案件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範圍予以明確化，

統一規範各稅捐稽徵分處對委外個案課稅之認定標準以利執行，及

使本府相關局處對於稅捐減免程序有所依據遵循，有效提升行政效

率。 

臺北市稅捐處多元化稅務宣導及業務改造績效亮麗 

本局所屬稅捐處為培養民眾依法納稅習慣，創新各項簡政便民

的納稅服務，突破以往租稅宣導的模式，主動由該處同仁一起推動

公務行銷，對洽公民眾主動行銷，該處 94年共計辦理公務行銷

1,643場次，宣導 15萬 1千餘人次，成果亮麗，普獲好評。另為

宣導更多元化，該處所屬各分處成立納稅服務隊主動拜訪議員、里

長，參加里民大會暨基層建設座談會，並結合社區辦理租稅宣導，

將正確的租稅觀念，推廣至臺北市每一個角落及每一個納稅人。 

該處秉持「依法行政」及「保障納稅人權益」之理念，針對法

務業務實施改造，建立「復查及違章案件獨立審查制度」、「申請人

陳述意見機制」及「落實自我審查改更正」等措施。94年度締造

佳績，在稅務復查案件方面，主動更正案件比例大幅提升，該年度

依職權撤銷、更正或因申請人陳述意見後自行撤案者，比率即達四

分之一。不但節省人力，更能疏減訟源、消除民怨及提高行政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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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非

公

用

財

產

開

發 

召開臺北城市文化觀光交流中心BOT開發案招商座談會 

為了解投資人對本基地開發內容之建議，並藉由雙向溝通瞭解

業界心聲，本局業委託專業顧問公司於 95年 5月 30日召開座談會

，就開發案目前辦理情形、規劃內容與招商條件進行初步說明，希

望廣徵民意，是日座談會與會者包括銀行、飯店業者、建設公司、

開發公司等 18家廠商，出席情形踴躍，會上並充分溝通意見，相

當順利成功。 

 四

、

行

政

管

理 

本局95年緊急事件應變演練 

為落實本局緊急事件通報機制及強化事件應變能力，建立計畫

及程序，以鑑別可能發生和因應所發生之偶發事件及緊急狀況，並

預防或減輕與之相關的可能事件傷害。 

於 95年 5月 25日針對此類程序中計分「資通安全、員工傷病

處理」、「天災、民眾抗爭處理」、「財務金融失序處理」等 3組

，由黃副局長、余專門委員、方專門委員任統裁官負責督導實際演

練，經各組演練完竣，並針對現有緊急應變計畫之適用性與周延性

進行檢討，作為後續改進之方向 

本局辦理95年度外部廉政民意問卷調查作業 

依據本府所屬各機關 95年廉政問卷調查實施計畫，本局針對

有業務往來之廠商或民眾等為抽樣對象，辦理 95年度外部廉政民

意問卷調查作業，於 95年 5月中旬發出 2000份問卷，預計於 95

年 8月底前完成調查分析，作為本局施政服務參考。 

市府95年度員工英語作文比賽 

市府 95年度員工英語作文比賽，本局負責辦理第六組初賽（

參加單位：本局、主計處、地政處、消防局），該初賽業於 95年 5

月 10日辦理完竣。經評審結果， 第一名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內湖

分處稅務員陳甫誌，第二名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中北分處稅務員吳宗

謙，第三名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支付科助理員駱大任，以上人員於 5

月 26日上午局務會議中，由  局長頒發獎金及獎狀，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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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本局95年第1次資安處理小組會報 

本局於 95年 5月 4日上午 10時，假市府大樓 802會議室召集

本局各科室辦理 95年第 1次資安處理小組會報；由本局李主任秘

書永成主持。 

本次會報著重於對資安事件的認識及因應之道，尤其資訊人員

更須遵守相關作業規定。 

(一) 面臨資安事件時應依規定落實通報作業、參照緊急應變與處

理程序依序處理，並將處理情形（包含已恢復正常或需協助事

項）確實回報。 

(二) 簽訂資訊應用系統委外合約時，應加入廠商之保密義務與責

任條款，確保本局之資訊安全。 

(三) 持續參與資訊訓練及相關研討會，並辦理對同仁的教育訓練

及資安認知宣導，以保持對資訊最新技術和訊息的掌握。 

未來工作重點，將陸續推辦研擬訂立資訊作業內部稽核執行計

畫、資訊資產風險評估與管理方案，記錄各項資訊作業規範修正歷

程等。 

 

 


